
四川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巩固拓展
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财政金融政策有关事项

的通知
川财金〔2025〕76号

各市（州）、扩权县财政局，科技局，人民银行各市（州）分行，

各金融监管分（支）局、成都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各银行机构，

各担保（增信）机构：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

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巩固拓展全省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切实

推动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

若干政策措施》（川办规〔2025〕9号）落地见效，现就落实有

关财政金融政策通知如下：

一、政策内容及资金申报流程



（一）实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

1.政策内容。

对 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6年 3月 31日期间，居民在国家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指定银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外的在川银行获得个人消费贷

款（不含信用卡业务），且实际用于省内消费的，可参照国家政

策标准享受贴息支持。年贴息比例为 1个百分点，贴息范围包括

单笔 5万元以下消费，以及单笔 5万元及以上的家用汽车、养老

生育、教育培训、文化旅游、家居家装、电子产品、健康医疗等

重点领域消费。对于单笔 5万元以上的消费，以 5万元消费额度

为上限进行贴息。所需资金由省与市县按比例负担。

2.申报审核拨付程序及申报材料。

按照《四川省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执

行（详见附件 1）。相关贷款经办机构和主管部门通过四川省融

资信用基础服务平台进行贴息资金申请、审核及汇总。

（二）实施地方法人银行支农支小再贷款奖补。

1.政策内容。

对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期间，地方法人银

行运用人民银行支农支小再贷款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

户、小微企业主）和“三农”主体取得积极成效的，财政部门根

据中国人民银行支农支小再贷款政策效果评估结果，按其再贷款



使用额度给予 2‰左右的分档奖补。所需资金由省与市县按 8：2

比例负担。

其中，支农支小再贷款使用额度按地方法人银行机构全年十

二个月末支农支小再贷款余额平均值测算，支农支小再贷款政策

效果评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办公室关于开展支农支

小再贷款政策效果评估的通知（试行）》（川银办便函〔2025〕59

号）执行，以每年第四季度的评估结果为准；评估结果划分为“优

秀”“良好”“一般”“勉励”4个档次，对应奖补标准为“优秀”

按支农支小再贷款使用额度的 2.2‰给予奖补,“良好”“一般”

档次均按 2‰给予奖补，“勉励”档次按 1.8‰给予奖补。市（州）

配套资金的分担及发放，按地方法人银行机构注册地确定；市县

具体分担比例及方式，由市（州）财政局予以明确。省级银行奖

补资金由省级财政全额承担。

《省级财政支持做大金融总量及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奖补

资金管理办法》（川财规〔2024〕1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中支持降低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成本奖励改按此执行。

2.申报审核拨付程序。

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于每年 3 月底前完成支农支小再贷款

政策效果评估，并将评估结果通知全省地方法人银行机构。地方

法人银行机构需于 4月 7日前，通过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网络

申报审核系统1（以下简称“申报审核系统”）进行申报。所在市

1 申请端地址：http://182.140.197.12:8081



（州）人民银行初审后，报送所在市（州）财政部门；市（州）

财政部门复审后，于 4月 15日前并报送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

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复核后，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财政厅。财政

厅根据审核结果履行资金决策程序后，向省级银行和市县财政拨

付奖励资金，市县财政连同配套资金一起拨付至当地法人银行机

构。

3.申报材料。

资金申请表（详见附件 2—1加盖鲜章）、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加盖鲜章）、信用承诺书（详见附件 3）、主管部门认定及复

核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三）实施银行机构养老再贷款奖补。

1.政策内容。

对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期间，银行机构运

用中国人民银行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发放的养老产业贷款，省

级财政按新发放贷款金额的 1%给予一次性奖补，单户企业最高

200万元。

《管理办法》中支持扩大养老金融供给奖励改按此执行。

2.申报审核拨付程序。

符合条件的省级银行机构（21家全国性银行机构在川分行、

上海银行成都分行）需于每年 2月 10日前，通过申报审核系统

向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进行申报；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审核后，

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财政厅。财政厅根据审核结果履行资金决策



程序后，向省级银行机构拨付奖励资金。

3.申报材料。

资金申请表（详见附件 2—2加盖鲜章）、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加盖鲜章）、信用承诺书（详见附件 3）、主管部门认定及复

核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四）实施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补贴。

1.政策内容。

对 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6年 3月 31日期间，我省非金融

企业（科技型企业和股权投资机构）通过新发行科技创新债券进

行融资的，省级财政按 40万元给予一次性费用补贴；首次发行

的，费用补贴标准提高到 80万元。

其中，科技创新债券包括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科技创新资产

支持证券（科技创新 ABS）、科创票据等，按《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试用指引第 2 号—专项品种公司债

券》《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业务指引第 7

号—专项品种公司债券》《上海证券交易所资产证券化业务问答

（一、二）》《银行间市场债券专项产品》规定执行。

首次发行是指企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通过发行科技创新债

券进行融资，非首次发行补贴和首次发行补贴不重复享受。如企

业当年涉及多笔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仅申请享受一次补贴。

2.申报审核拨付程序。

该项资金按季度进行申报审核拨付，202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期间发行债券的企业于 2026 年 1 月 15 日前

进行申报，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期间发行债券

的企业于 2026年 4月 15日前进行申报。企业需根据债券发行场

所，通过申报审核系统分别向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四川证监局

提交申请材料；四川证监局审核后，将相关申报材料报送人民银

行四川省分行汇总，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进行筛重、复审后，联

合四川证监局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财政厅。财政厅根据审核结果

履行资金决策程序后，向省级企业和市县财政拨付奖励资金，市

县财政拨付至当地企业。市（州）财政部门、科技部门与人民银

行市（州）分行需强化工作协同，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债券发行政

策宣介解读与组织协调工作。

3.申报材料。

资金申请表（详见附件 2—3加盖鲜章）、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加盖鲜章）、信用承诺书（详见附件 3）、主管部门认定及复

核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五）实施科技创新债券担保分险支持补贴。

1.政策内容。

积极争取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支持，鼓

励我省担保（增信）机构提供国家政策工具配套担保（增信）服

务，对 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6年 3月 31日期间，为省内非金

融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分担风险且费率低于 1%的担保（增信）

机构，省级财政给予一定补贴，将担保（增信）机构的费率补足



至不超过 1%，单户企业最高 200万元。

其中，为科技创新债券发行提供增信（担保）业务的机构范

围包括融资担保机构、信用增进公司以及具有信用衍生品创设资

质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增信（担保）业务包括第三方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第三方信用支持类增信等直接担保类，以及增信担保

公司、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直接创设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信用风

险缓释合约、信用保护凭证等信用风险缓释、保护工具。

担保（增信）机构对单笔科技创新债券既提供直接担保又创

设信用风险缓释、保护工具的，不重复进行补贴。

2.申报审核拨付程序。

担保（增信）机构需于 2026年 4月 20日前，通过申报审核

系统向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进行申报；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汇总

申报结果后，联合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四川证监局进行审核，以

正式文件形式报送财政厅。财政厅根据审核结果履行资金决策程

序后，向省级担保（增信）机构和市县财政拨付奖励资金，市县

财政拨付至当地担保（增信）机构。

3.申报材料。

资金申请表（详见附件 2—4加盖鲜章）、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加盖鲜章）、信用承诺书（详见附件 3）、主管部门认定及复

核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附件：1.四川省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实施细则

2.资金申请表

3.信用承诺书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科技厅

四川省地方金融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监管局 四川监管局

2025 年 11 月 26 日


